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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铁路通信技术维护规则 

总则 

铁路通信是指挥列车运行，组织铁路运输生

产，提高效率，保证安全，传输各种信息及公务联

络的重要设施。通信部门各单位要以现代化建设为

中心，坚持为用户服务的方针，做到通信联络迅

速、正确、保密、稳定。 

通信工作必须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，坚持以预

防为主，强度与性能并重的原则，全面安排，认真

完成大、中、维修计划，充分发挥设备效能，经常

保持设备完好状态，延长使用寿命。 

铁路通信具有点多线长、布局成网、分散维

护、集中使用的特点。维护管理必须树立全程全网

观念，实行统一指挥，分级管理的原则。加强基层

建设，搞好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基础工作，

应用先进技术，掌握技术业务，密切协作，不断提

高科学管理水平。 

《铁路通信技术维护规则》是铁路通信维护工

作的准则。各单位必须遵照本规则的规定，认真贯

彻执行。 

本规则的解释和修改权属于铁道部。 

总—1条  凡为铁路运营所设置的通信设备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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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电务部门负责维护。铁路各工厂、院、校、工程

部门设置的通信设备，纳入铁路通信网时，均应符

合本规则的标准，并实行统一调度管理。 

总—2 条  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及大修的通信设

备，均应按照有关制造、设计、施工的规定和设计

文件进行验收，合格后方能接管、维修、运用。 

总—3条  固定资产的调拨、移设、封存、启用

和报废应按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办理。调拨的固定资

产应保持完整，有关附属设备、备件及技术资料应

一并调拨。 

总—4条  铁路通信设备原则上不租给路外单位

使用。路外单位需租借时，应按铁道部有关规定办

理；当铁路需用时，应予收回。 

总—5条  铁路通信网的构成、运用和调整，由

铁道部统一安排管理。日常分工：干线通信由铁道

部管理；局线通信由铁路局和铁路分局分别管理。 

总—6条  铁路通信网是国家通信网的一部分，

铁路通信必须按照国家关于通信保密的规定执行。

凡在通信中涉及国家机密的，应采取保密措施。 

总—7 条  各种战备通信设备(包括迂回线路和

移动通信车)的运用管理由电务部门负责。根据平战

结合的原则，加强设备维护，经常保持良好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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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—8条  为保证通信不间断运用，应有计划地

提高通信设备交流供电的可靠程度。凡设在信号专

用电源区段的通信设备，应设分路保险丝共用交流

电源。 

总—9条  铁路通信维护工作实行铁路局、铁路

分局、电务段(包括通信段，以下同)三级管理。 

铁路局为加强通信的全程全网的管理，在局、

分局所在地设置通信段，区间设电务段。 

总—10 条  电务段根据维修工作需要设置有线

通信检修所、无线通信检修所、中修队、领工区、

通信机械室、电务试验室、工区等专业维修单位。 

总—11 条  铁路局应配备电务试验车；电务

段、电务大修队需备轨道车、检修测试车等相应的

交通工具；通信工区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必要的维修

车辆。 

总—12 条  通信设备实行大、中、维修三个修

程。维修工作包括：日常检修、定期轮修、重点整

修。 

日常检修是及时发现问题，消除故障因素，确

保通信畅通的经常性生产活动，包括日、旬、月、

季、半年检修测试工作。 

定期轮修是恢复、改善与提高设备强度和性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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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修理测试工作，故修周期可根据设备使用频繁、

重要程度而定，一般为一年及其以上，应逐台、逐

段、逐电路的进行。 

定期轮修中，凡能替换的设备，实行入所轮换

修，不能替换的设备，应组织专业班组集中修。 

重点整修是工作量较大，无固定周期，一次性

的设备整修工作。 

在设备维修工作中，各维修单位均应实行检修

负责制和质量检验制等科学管理方法。检修周期如

须变更，应按通信网管理分工原则，履行审批手

续。 

总—13 条  电务段应根据本规则规定和上级要

求，结合设备质量状况，编制年(月)维修工作计划

及质量提高计划，内容包括定期轮修和重点整修工

作项目。 

各工区、室、所根据维修工作计划内容、周

期，编制通信设备维修工作计划表。计划表是通信

部门贯彻检修负责制，进行计划维修的基本制度，

必须认真编制，严肃执行。 

总—14 条  电务段应按本规则规定，做好维修

质量管理工作。努力提高设备质量、工作质量、运

用质量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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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—15 条  通信设备的使用年限达到或超过大

修期，如通过维修和中修达不到质量标准时，要安

排大修。 

通信设备大修必须通过实际调查和技术鉴定，

确认需要大修时，由电务段编制“大修任务申请

书”，内容包括：大修理由、范围、方案和估算

等，报上级审批。 

通信设备大修，允许整机、整组更换或更新制

式，适当增容。通信线路大修包括电缆和架空明线

大修，明线也可更换电缆。 

总—16 条  为及时掌握大、中、维修工作进度

及质量状况，电务各单位应认真做好日常统计分析

工作，并根据本规则统计报告办法的规定，填写报

表，按时上报。 

总—17 条  为加强通信技术管理，铁道部、铁

路局、铁路分局、电务段应备有完整、正确的通信

设备技术履历簿，并妥善保管。在设备变动时，除

办理有关设备变动手续外，应及时修订，每年全面

核对一次。对各种技术、测试资料应建立技术档

案，定期分析，指导维修工作。 

总—18 条  认真总结推广先进经验，积极采用

新方法、新技术，有重点、有步骤地采用自动化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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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、统计、分析、诊断等现代化手段，改革维修方

式，不断提高通信质量和运用管理水平，为逐步实

现“状态修”创造条件。 

总—19 条  为提高职工科学技术水平和保证设

备、人身安全，各级领导必须加强职工技术业务培

训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，并经常检查执行情况，定

期进行考核。 

新工人及改职人员须经培训、考试合格，领导

批准后，方能独立担当工作。多次考试不合格者，

应适当调整其工作。 

总—20 条  通信工作人员应认真搞好设备维护

工作，预防故障的发生。当设备发生故障时，应按

本规则规定处理，缩短故障延长时间。 

总—21 条  通信工作人员必须树立保密观念，

遵守下列守则： 

1、严禁在机上私人通话或通报； 

2、严禁窃听电话； 

3、不得在公共场所、私人通信中及与无关人员

谈论工作情况； 

4、未经批准，通信机房不得拍照，不得带引无

关人员进入机房； 

5、妥善保管好通信文件和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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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 通信线路 

第一章  一般规定 

第 1—1 条  通信线路是构成铁路通信网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维护工作应保证线路强度、性能经常良

好，为传递各种信息提供安全畅通、稳定可靠的通

路。 

第 1—2 条  本规则所称的通信线路，包括明线

线路和电缆线路。明线线路有长途、地区、站场线

路、引入线和线路附属设备等；电缆线路有长途、

进局、介入、地区、站场电缆线路，无人、中间、

终端增音机、再生中继器，线路附属设备和电缆充

气维护设备等。 

第 1—3 条  通信线路的等级，一般相同于铁路

等级规定，按铁路等级划分为Ⅰ级、Ⅱ级、Ⅲ级；

如遇有特殊情况，可由铁道部按需要指定该通信线

路的等级。 

第 1—4 条  通信线路维护工作分大修、中修和

维修。大、中修为按规定周期进行的定期维护工

作，由部、局、分局、段分别掌握；维修为电务段

的经常生产活动，其类别应包括日常检修、定期轮

修和重点整修。 

第 1—5 条  通信线路已到大修年限，在一个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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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修程内，计划新建或改建为地下电缆线路时，不

再安排大修，应进行中修和维修。 

第 1—6 条  为预防自然条件和外界对通信线路

的影响，必须重点加强可能发生灾害区段和薄弱环

节的维护工作，加强季节性检查，及时排除故障隐

患，以增强抗灾和抗干扰能力。 

第 1—7 条  当发生损坏通信线路，危及通信安

全时，应按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《关于保护通信线路

的规定》处理。 

第 1—8 条  电务大修队、电务工程队、通信中

修队应做为灾害抢修的主要力量，并应在完成大、

中修任务的基础上，根据情况，补充维修劳力之不

足，但大修工作一般不得占用维修劳力。 

第 1—9 条  在通信线路维护工作中，必须建立

与健全安全生产制、试验联系制和质量检查验收

制。 

第 1—10 条  通信线路中严禁设置影响通信传

输质量和危及人身、设备安全的非通信回线。在遇

有不影响通信质量、不危及安全的条件下接入时，

必须经过全面鉴定，并履行批准手续；但在电缆内

不得造成两个车站间的死线对。 

第 1—11 条  载波基线上不准搭挂电话机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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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—12 条  不同方向的长途线路，引入 12 路

载波增音站时，应将全部回线分方向引入，不得跨

越增音站架设明线或电缆。 

第 1—13 条  通信线路在运用中，遇有迁移、

改设时，除按本规则标准执行外，还应参照铁道部

有关通信施工规范进行设计和施工。 

第二章  设备管理 

第一节  管理范围 

第 1—14 条  通信线路和通信机械设备的维护

分界，以引入室内的第一连结处为分界点，并作如

下原则规定： 

1、保安器、分线箱(盒)、总配线架，以外线端

子为分界点，其外线端子属于室内设备； 

2、高频分线盒，以内线端子为分界点，其连接

塞子属于室内设备； 

3、尾巴电缆，以连接机械设备的接插件为分界

点，其接插件属于室内设备。 

对于引入室内的成端电缆、配线的日常清扫、

整理和其裸露端子配线焊接、根据强度的检查等工

作，均由所在室负责。 

第 1—15 条  在通信线路中的非通信部门回线

及其引入设备的维护分工规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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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通信线路上的非通信部门回线由通信部门负

责； 

2、在通信线路上单独分歧或引入的非通信回

线，由有关部门负责。明线线路以分歧、引入与明

线的接头处分界；电缆线路以分线箱(盒)进线端子

分界；其接头与端子均由有关部门负责； 

3、与通信回线集中引入的非通信部门回线的引

入设备，凡保安器安装在通信设备中，由通信部门

负责，以保安器出线端子分界。 

第 1—16 条  各维护单位应根据线路维护工作

的需要，配备必要的工具、仪表、便携式无线电

台，并建立管理制度，由专人负责管理，经常保持

良好。 

主要仪表名称有：振荡器、电平表、频率计、

串音衰减测量仪、交、直流电桥、可变衰减器、杂

音测试器、兆欧表、线障脉冲测试器、同轴脉冲测

试器、击穿装置、接地电阻测量仪、导纳电桥、气

压表、查漏仪、电缆障碍探测器，以及相应的数

字、光纤通信仪表等。 

第 1—17 条  备用通信线路应加强维护管理，

经常保持良好状态。 

第 1—18 条  各电务段应根据铁路分局批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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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储备定额，储备好通信线路抢修备用器材，抢

修动用后，应立即补齐，并经常保持完好。 

第二节  设备变更的批准权限 

第 1—19 条  变更通信线路下列主要技术条件

及运用方式时，属于Ⅰ级线路的由铁道部批准，属

于Ⅱ、Ⅲ级线路的由铁路局批准。 

1、变更杆面型式，交叉制式，交叉区的划分； 

2、变更引入方式、介入电缆； 

3、装设防止高压输电线路危险影响的保护装

置； 

4、变更电缆的制式、及无人段距离； 

5、变更长途电缆高频芯线运用； 

6、增开载波设备； 

7、改变载波基线或在载波基线上增减进局设

备、滤波器及分歧引入等； 

8、增设非通信部门用的回线； 

9、增设或撤除明线线对； 

10、其它重大变更。 

第三节  技术资料 

第 1—20 条  工区应备有完整、正确的技术资

料，并指定专人负责保管，遇有变动时应及时修

改，每年核对一次。应备有的主要技术资料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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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明线线路平面图，架空电缆平面图、地下电

缆径路图，平衡接续图，机房平面图； 

2、明线线路架设位置图、交叉图、电缆芯线运

用台帐； 

3、高频分线盒、分线箱(盒)运用台帐； 

4、电缆充气系统径路示意图、电缆充气设备技

术资料； 

5、无人增音机电路图、配线图、说明书； 

6、无人增音机设备台帐及履历卡片； 

7、仪表电路图、说明书； 

8、定期测试记录，设备检查、验收记录。 

第三章设备维修 

第一节一般要求 

第 1—21 条  通信线路维修人员，在维修工作

中必须做好以下各点： 

巡回检修：经常进行护线宣传，及时发现问

题，排除故障因素，确保通信畅通； 

定期轮修：保证线路及设备完整良好，预防故

障发生； 

重点整修：增强线路抗灾抗干扰能力，并巩固

提高电特性指标，确保线路传输质量。 

第 1—22 条  通信线路定期测试的起止点及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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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负责单位规定如下： 

1、测试起止点 

(1)长途明线载波基线以增音段，明线实回线以

音频段为起止点； 

(2)长途电缆载波通道以有人段，电缆低频线以

音频段为起止点； 

(3)地区线路，用户线由总配线架至用户话机、

局间中继线以出入中继器为起止点。 

2、测试负责单位 

(1)长途线路由载波室负责； 

(2)地区线路由自动室负责； 

(3)站场线路由各有关工区负责； 

(4)无人增音机由有关工区负责； 

(5)电缆充气设备及线路附属设备的测试由有关

工区负责。 

第 1—23 条  通信线路定期测试中，当明线 12

路(包括 3 路)增音段合格时，线路附属设备可不

测；电缆有人段合格时，无人段和无人增音机可不

测；地区用户电路合格时，地区线路可不测。对不

合格回线，应由测试负责单位组织有关单位及时分

清地点，查明原因，克服解决。各有关单位应服从

负责单位的统一指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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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—24 条  通信线路维修单位在进行维修工

作时，应事前与有关机械室、电话所取得联系，告

知工作地点及内容；作业中如有可能影响线路正常

使用时，应随时保持联系；工作完毕，应通知有关

机械室进行回线试验，确认良好，方能离开工作现

场。 

线路发生故障，工区人员，应服从电务调度和

有关机械室的统一指挥。 

第 1—25 条  通信线路的定期轮修和重点整

修，尽量采取集中劳力现场修；能替换的线路附属

设备和无人增音机等，应集中入所修。 

第二节  维修测试项目与周期 

第 1—26 条  长途明线线路的维修测试项目与

周期如表 1—1、表 1—2所列(表略)。 

第 1—27 条  长途电缆线路的维修、测试项目

与周期如表 1—3、表 1—4所列(表略)。 

第 1—28 条  地区及站场通信线路的维修、测

试项目与周期，可参照长途明线线路和长途电缆线

路的有关规定；个别项目如架空电缆等由局、分局

自行规定。 

第 1—29 条  地线、保安器、引入线及杆上配

线、附属设备的定期轮修测试项目与周期如表 1—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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